
有關本縣全日型住宿身障機構 8家、日間照顧機構 1

家，共計 9家其 104年至 107年專業人力性別統計如

下： 

104年 

專業人員/性別 男 女 
性別比 

(男性人口/女性人口*100) 

社工 4 12 33.33 

護理人員 0 22 0 

教保員 5 74 6.75 

生活服務員 12 74 16.2 

總計 21 182 11.5 

105年 

專業人員/性別 男 女 
性別比 

(男性人口/女性人口*100) 

社工 6 10 60 

護理人員 0 21 0 

教保員 9 78 11.53 

生活服務員 8 77 10.38 

總計 23 186 12.37 

106年 



專業人員/性別 男 女 
性別比 

(男性人口/女性人口*100) 

社工 5 10 50 

護理人員 0 22 0 

教保員 7 82 8.54 

生活服務員 16 71 22.54 

總計 28 185 15.14 

107年 

專業人員/性別 男 女 
性別比 

(男性人口/女性人口*100) 

社工 4 11 36.36 

護理人員 0 15 0 

教保員 12 86 13.95 

生活服務員 19 64 29.69 

總計 35 176 19.89 

依據上開統計表格，身障機構護理人員女性佔據 100%，除了原本護

士職業性別深具差異外，在身障機構聘用人力上也深受影響，然端其

104年至 107年其男性專業人力逐步提升，從男性 21名上升至 35名，

性別比從 11.5上升至 19.89(如下圖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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